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基〔2013〕43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落实本市中小学生校服
管理若干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各委属学校: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13﹞10号）精神，现就有关落实事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发挥家长委员会在校服监管中的作用

（一）建立“以校为本”的校服穿着制度。本校学生是否穿着校服，学校应当听取学校家长委员会意见后决定。确定学生穿着校服的学校，校方应制定校服采购、校服穿着制度，经学校家长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在学校网站、公告栏公布。

（二）中小学校应严格执行校服采购制度，主动会同学校家长委员会共同确定校服的款式、面料材质、辅料材质、颜色、价格等。要与信誉好的生产企业签订校服采购合同，并及时在学校网站、公告栏公示校服采购情况。

（三）学校家长委员会应当积极配合学校，定期通过座谈会、问卷等形式，听取本校学生、家长对校服质量、款式、价格，以及校服穿着制度等方面的意见，向学校提出改进建议，以发挥校服穿着制度在学校教育中应有的作用。

二、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校校服采购程序

（四）中小学校应当通过综合比较，选择产品质量高、信誉好的校服生产企业，并按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教委发布的校服采购格式合同，与校服生产企业签订合同。校服合同价格应在市教委、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制定并公布的学校代办校服价格范围内，由学校在听取家长委员会意见后，与校服生产企业约定。

（五）中小学校应当将与校服生产企业签订的合同报送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同时，督促校服生产企业主动向区县质量技监部门备案校服采购合同。

（六）中小学校应当按照采购格式合同的要求，将与校服生产企业共同确认的校服样衣保留，作为验收校服款式、面料、颜色等的依据。

三、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校服“双送检”工作

（七）中小学校接收校服时，必须查验生产企业名称标识、面辅料成分标识、洗涤标识、规格型号标识、校名标标识等是否齐全，是否有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本批次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报告，是否与样衣标准一致、外包装及货品有无破损等。质量标识不齐全、与样衣标准不一致、外包装及货品有破损的，按照合同约定处理。校服生产企业未能出具校服质量检验报告的，学校可以拒收。

（八）中小学校在把校服发放给学生前，应当按照质量技监部门规定的抽样送检比例，主动将每批次校服抽样送检。检验合格后，学校应当在学校网站上主动公开校服质量检验报告，再将校服发放给学生。学生校服送检费用由学校在公用经费中列支，不得向学生另行收取。

（九）中小学校发现校服生产企业提供的校服款式、面料、颜色与合同规定不符，或经相关检测机构检测校服不符合合同规定的，应按照合同约定处理。中小学发现校服生产企业选用伪劣面辅料加工校服，对学生健康造成伤害或可能造成伤害的，应与校服生产企业交涉赔偿，将相关情况报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并向质量技监部门报案处置。

四、进一步做好校服质量监管信息公开工作

（十） 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校服生产企业“黑名单”，市教委通过“上海教育督查”短信平台将校服生产企业“黑名单”信息传达至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和各中小学校长。自“黑名单”公布之日起，中小学校不得向列入“黑名单”的校服生产企业采购校服，已经采购的，要按照合同约定退货，并将相关情况报告区县教育行政部门。

（十一）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校服质量监督抽样结果。市教委通过“上海教育督查”短信平台将校服质量监督抽样结果传达至区县教育局行政部门负责同志与中小学校长。各中小学对照公布的情况进行自查，如学校采购的校服被抽查出有问题的，要按照合同约定与生产企业交涉处置，严禁不合格校服进入学校。

五、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

（十二）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中小学生校服管理的组织领导。建立由局分管领导牵头、有关职能部门组成的校服监管工作小组，明确区县校服管理责任人与日常管理科室，落实监管职责，将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列入学校考核内容，实行“问责追究”制。

（十三）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对本区域中小学采购校服现状进行认真梳理分析，并结合区县实际就贯彻市政府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提出加强校服监管的具体措施与制度。各区县中小学采购校服现状与加强监管情况要点（附件1），以及监管工作小组一览表（附件2），请于6月15日之前送交市教委基教处（大沽路100号3311室，邮编200003）。

（十四）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中小学校规范校服采购程序，并按照合同约定做好学生权益维护工作。督促中小学校做好校服采购合同备案、校服送检、校服采购信息公开等工作，切实加强对学校采购校服程序规范、相关制度执行的监管。

（十五）对群众举报和来信来访中发现学校违反采购程序、加收其他任何费用或拿取任何回扣的，市、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核查。一经查实，对违规学校与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并在市、区县范围内通报。对造成严重社会影响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附件：1.区县中小学生采购校服现状与加强监管情况要点

2.区县中小学生校服监管工作小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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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区县中小学生采购校服现状与加强监管情况要点

1.原来有多少所学校（分小学、九年一贯制、初中、完中、高中）订购校服，采购程序如何，区县教育局如何监管。

2.《上海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13〕10号，以下简称《意见》）公布后，2013年秋季有多少所学校（分小学、九年一贯制、初中、完中、高中）计划订购校服，区县和学校计划如何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切实加强校服管理。
附件2
区县中小学生校服监管工作小组一览表
            区（县）教育局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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